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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21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通讯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0 年 3 月 10 日以书面通知和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龙晓斌 

6.会议列席人员：周金城、宋俊锡、谢正喜、熊晓攀、欧阳国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0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

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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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公司通过慎重考虑并经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充分

沟通与友好协商，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并就终止相关事宜达成

一致意见，并拟定了附生效条件的《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之解除持续督导协议》，该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无

异议函之日起正式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承接主办券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决定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之持续督导协议》，该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

正式生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的承接主办券

商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

告》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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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提交《关于公司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

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变更相关

事宜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为确保公司本次持续督导券商更换的工作顺利、高效地进行，现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全权办理公

司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更换相关事宜。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黄永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公司拟聘任黄永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自聘任通过

之日起解聘现任财务负责人。请各位董事予以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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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现修订了现行适用的《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现修订了现行适用的《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该制度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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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现修订了现行适用的《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该规则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及其他相关的审计

服务，出具相关审计报告、鉴证报告、差异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授权董事会确定具体的报

酬，签署有关的聘请协议。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贷款并以在建工程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议

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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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了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授信额度，公

司拟据此向该银行申请各类本外币贷款、贸易融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

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快捷贴现、信用证及保函等各项授信业务，滚动最高

债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相应地公司拟以本公司位于：中山市南区

树涌村（《不动产权证书》：粤（2017）中山市不动产权第 0051437 号，《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281122017020004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281212018060023 号）的在建工程为此相关的本息及有关费用提供抵押担

保。同时授权董事长龙晓斌签署与上述授信和担保业务有关的各类法律文件并办

理有关事宜，授权期限为：2020 年 2月 26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授权范围：

签定授信和担保相关合同，授信业务的滚动最高债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壹仟

万元，抵押担保总额为折合人民币陆仟捌佰万元整（含）。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

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相关事宜。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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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或公章的董事会决议。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